
    一、学科概况

   

    本学位点涵盖化学工程与技术、药学、生物学、临床医学、基础医学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优

势学科；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导师队伍学术水平高、研究能力强、

知识和年龄结构合理。

    学科以“十三五”规划、《中国制造2025》和“健康中国”战略实施的重大共性需求为导向

，以满足行业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为目标，致力于培养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、准确把握本领域

发展方向，熟知生物与医药前沿关键技术，具有国际视野及竞争力的综合型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和工

程应用型创新人才。

    学科通过多年的发展，在新药创制、制药工程、生物技术工程以及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等方面

形成了研究特色，获得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研究成果，培养了一批具有行业影响

力的创新人才。

   

    

    二、研究方向

   

    制药工程与新药创制

    瞄准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，紧密结合国家重大专项和重要产品研发任务，致力于新药创制及开

发制药领域新技术新产品，促进我国由仿制向创制、由医药大国向医药强国的转变，培养引领医药

行业发展与推动行业转型的高素质高层次专业人才。

    生物技术与工程

    瞄准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，紧密结合国家重大专项和重要产品研发任务，开发预防、诊断、治

疗疾病的组学技术及产品，加快对重大疾病的防控技术突破，占据未来医学及相关产业发展主导权

，打造我国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新驱动力，为我国个体化诊疗技术的发展及其产业化培养高层次专

业人才。

    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

    瞄准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，紧密结合国家重大专项和重要产品研发任务，致力于运用计算机、

信息等技术分析处理大规模生物医学及医疗数据，解决复杂的生物医学工程问题，促进医学信息科

技成果产业化，培养推动医学信息技术进步的高层次专业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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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培养目标

   

    （一）培养目标

    本学科培养的硕士应政治觉悟高，道德修养好，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，掌握生物与医药领

域的基础理论知识、前沿技术，理解外国文化、通晓国际规则，具备战略眼光和跨文化交流能力

，能够把握生物与医药领域产业的发展方向，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、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

和组织实施新药创制与绿色合成领域重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，引领、推动行业与企业工程技术

创新的高层次人才。

    （二）基本要求

   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须具有政治思想素质、人文素质及专业基础，具备分析解决复杂工程

问题、开展工程项目及工程管理、沟通交流等方面的能力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    1. 政治思想素质要求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

的高度社会责任感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。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

。

    2. 人文素质要求：具备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和法律知识、丰富的人文科学素养、强烈的社会

责任感及追求卓越的态度。

    3. 专业基础要求：掌握生物与医药行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；熟悉行业领

域的相关规范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；在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、工程设计、

工程实施、工程研究、工程开发、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；具备利用基础理论、技术和方

法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。

    4. 工程能力要求：能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践方法，独立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。

    5. 管理能力要求：具有创新性和系统性思维，具有主持开展工程项目及工程管理能力。

    6. 沟通能力要求：具有高效沟通与交流、不断进取与提高的能力。

   

    

    四、学制和学习年限

   

    基本学制为3年，最长学习年限全日制为5年，最长学习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当年8月31日，具

体按照《中南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、《中南大学超年限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文件执行

。

   

    

    五、培养方式

   

    工程硕士生培养实行导师团队联合指导。根据工程硕士生所承担的研究项目情况及知识能力背

景，从学校和企业双方各选择1名及以上指导老师组成。

    1. 实行指导教师负责的指导小组培养工作制，导师个别指导与指导小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培

养方式，指导小组成员应协助导师把好各个培养环节质量关。

    2. 导师指导研究生制定个人培养计划、选学课程、查阅文献、参加学术交流和社会实践、确

定研究课题、指导科学研究等。

    3. 导师对研究生的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、学风教育应有机结合起来，全面培养提高研究生的

综合素质。



    4. 采用课程学习、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。培养环节考核不合格者予以重新

考核或淘汰。

   

    

    六、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

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 课程类别 学分要求

公共学位课 6 学科基础课 11

专业课 6 选修课 4

培养环节 6
学术交流与研

讨
2

补修课 0

总学分 35

学分说明

总学分不低于35学分，其中课程学习26学分、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 2学分、培养

环节6学分。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取者必选本科生课程≥4，必选2门（不记入总

学分，但需有考核记录）。



    七、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

   

    “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”是所有硕士生（含在职）的必修环节。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一定

数量的学术报告以获得相应的学分，累计应完成2学分：

    1. 硕士生参加8次学术讲座，每次提交400字以上报告记录或总结，经导师签字认可后计入学

分，0.2学分/次。

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（环节）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说明

公共学

位课

01030502A01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

实践研究
32 2 春秋季

必修
01030502A03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春秋季

11050202A01 学术交流英语I 48 2 春秋季

23081702A01 工程伦理（化工院） 16 1 春季

学科基

础课

21070103A01 高等工程数学 48 3 春秋季

必修

23070302B03 高等有机化学（化工院） 32 2 秋季

23081702B05
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（化

工院）
32 2 春季

23081702C03 高等药物化学 32 2 春季

学科基

础课
23081702D08 高等生物化学 32 2 春季 必修

专业课

23070302C08 不对称合成（双语） 32 2 春季

必修6学分
23081702C06 药物制剂学 32 2 秋季

23081702D05 药物分子设计 32 2 春季

23081702D06 天然产物化学 32 2 秋季

选修课

03035102C05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春秋季

必修4学分23070302C02 聚合物科学 32 2 春季

23081702D09 细胞生物学 32 2 秋季

培养环

节

99000003F06 学位论文选题报告 1 春秋季

必修99000003F08 社会实践 1 春秋季

99000003F10 专业实践 4 春秋季

学术交

流与研

讨

99000003F04
学术交流与研讨（专业学

位硕士生）
2 春秋季 必修



    2. 在专业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作学术报告1次，记0.5学分/次。

   

    

    八、学位论文开题报告

   

    根据《中南大学研究生培养环节工作管理办法》执行。

    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，必须要有明确的应用价值。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

下，应在第一学期内确定学位论文课题方向，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开题。开题报告需按申

报课题和科研设计的具体指标来撰写，含课题研究背景的基础知识阐述、国内外研究动态描述、创

新性研究思路及对研究项目的立题依据、提出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、具体试验研究的详细设计，附

参考文献40篇。

   

    

    九、科研训练、专业实践和社会实践

   

     “专业实践”结合我校特色，明确职业道德、职业技能、药品生产安全、团队合作、创新与

自我创新发展目标，培养学生较严密的逻辑思维和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能独立处理药物

研发与生产中的实际问题。在相关药物研发与生产企业，实践时间6个月以上。

    “社会实践”是硕士研究生的必修环节。根据《中南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学分管理办法》执行

。

   

   

    

    十、学年总结与考核

   

    每学年放假前，学校组织研究生对一学年来的政治思想表现、课程学习成绩、科研业绩等方面

进行一次全面总结、评定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调整研究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等级的依据。

    每学期对研究生进行筛选，达到退学规定的研究生要根据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进行学籍处理。

   

    

    十一学位论文工作

   

    （一）在学期间成果要求

    严格按照《中南大学生物与医药硕士学位授予标准》及学位管理相关文件的要求执行。至少满

足下列条件之一：

    ①在读期间至少须在本学科领域的统计源及以上期刊正式发表论文1篇；发表的论文必须与学

位论文高度相关；以并列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的，亦视为达到学位授予标准。

    ②作为发明人（排名第一或者导师排名第一学生排名第二）申请国家发明专利（含实用新型专

利）并获得公开号1项及以上。

    ③完成制药工艺路线制定与改进、药品质量标准制定。

    研究生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确认以正式发表的论文为准，送审和答辩时允许论文为录用通知

（须导师签字认可），但必须正式发表以后方可申请学位。如研究生在学期间成果形式是专利以获

批证书为准。



    *以上成果要求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，以中南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，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研究生

必须为第一作者。

    （二）学位论文要求

    严格按照《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》、《中南大学生物与医药硕士学位授予标准》、《中

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》、《中南大学关于“学术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”使用管理

办法》的要求执行。

    （三）论文评审、答辩与学位授予

    严格按照《中南大学学位授予工作条例》、《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办法》、《中

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管理办法》的要求执行。

   

    

    十二、毕业论文工作

   

    根据《中南大学研究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实施办法》（中大研字[2020]62号），对未达到学

位授予要求的，可申请毕业论文答辩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    （一）毕业论文要求

    毕业论文写作应执行《中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》（中大研字[2020]30号），要求准

确、全面、客观、真实撰写毕业论文内容，毕业论文需满足查重要求（同学位论文要求）。全文字

数不少于2万字（不含中英文摘要、参考文献、附录和致谢部分），参考文献不少于60篇，其中英

文参考文献篇数不少于2/3。

    （二）毕业论文答辩要求

    毕业论文答辩程序参照学位论文答辩程序执行，其他事宜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南大学研究

生毕业与学位授予分离工作的通知》执行。

    十五、附：

    

附：修订专家名单

   

    阳华、刘艳飞、邱冠周、陈丰原、刘昭前、夏昆、张伟、陈小平、胡长平、曾文彬、欧阳冬生

、刘学端、夏金兰、周洪波、杨宇、刘恢、向大雄、向皞月、李敏、于霞、徐克前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 


